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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第四期我们介绍了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发

展历程、成功之处、面临的困境、改革方案及对我国

的启示。本期将探讨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及对我国

的启示。

一、日本医疗保险铡度的发展历程

与美国相比，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无论在保障

内容方面，还是资金筹集、管理等方面都有显著不

同。本世纪初，日本的社会医疗保险开始起步，并逐

渐完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以实现高保障为奋

斗目标i相比之-F，日本的商业医疗保险起步相当

晚，1986年才第÷次出现．

1．日本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简介．1911年，日

本制定并通过了《国民健康法》，1912年正式实施．

这是日本国历史上第一次实施法定的健康保险。

1922年4月22日日本颁布了《健康保险法》，第一

次把健康保险作为一个单独的险种进行立法。最初，

它的保障对象仅仅包括受《工厂法》保护的职工(包

括女工)，1926年后得到充分发展。其后的十几年

里，受保障的对象及保险的险种一直在不断扩大。

1931年，日本通过了以劳工伤害为标的的健康保险

法。1938年，创立了国民健康保险。1939年，通过了

以一般工薪职员为对象的健康保险。同年，还设立了

以船员健康为保障对象的船员保险。至此，日本的社

会医疗保险内容实现了延续至今的两大分类，即国

民健康保险和工薪收入者健康保险。

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各种社会保险顺利实施的前

提条件。二战的失败使日本的国民经济遭到毁灭性

打击，由此导致各种社会保险几乎陷于停顿状态，社

会医疗保险也不例外。当时，药品和医疗器械极度缺

乏，医疗队伍及医疗场所也报废不足，社会医疗保险

已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功能，变得有名无实。但是，

很快日本就开始摸索重建社会医疗保险之路。1948

年，又增设了被保险人强制加入的内容，以市、町、村

公营取代了各种互助组织。1953年，又实质性地扩

大了健康保险的保障对象，使临时工都能获得社会

健康保险，并大幅度提高了给付水平。1958年，日本

国会在“全民皆保险”的口号下，通过了新国民健康

保险法案。1961年，在多方努力下，。全民皆保险”的

体制得以建立。1975年，实现了老人免费医疗制度

化，同时被保险人的家属给付水平提高了七成。

1995年5月3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保险法修

改案，1996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是日本战后

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大规模修改保险法。其中社会医

疗保险钠度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在新法案中，医

疗保险基本上被纳入“第三领域”保险。。第三领域”

保险是在1995年日本《保险法》修改案和日美保险

协议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指的是疾病、伤害、护理

等保险，它是相对于。第一领域”和。第二领域”保险

而言的(。第一领域”指的是生命保险，。第二领域”指

的是损害保险)。社会保险的主要特征是其强制性和

政策性，而。第三领域“保险则有明显的商业性，是一

种契约行为。所以，“第三领域”保险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理解为社会保险的转化，即社会保险的商业化。就

目前日本的情况来说，主要是社会保险中疾病、伤害

等方面的保险有一定程度的商业化。

耳前，日本约有4500万工人及其6500万家属

参加了社会医疗保险(在日．本，也常称之为健康保

险)。健康保险的对象为平时雇佣工人5名以上的企

业职工及职工家庭(仅限于被抚养的)，这是《健康保

险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从业人员不满5名的企业所

雇佣的职工及他们所抚养的亲属，根据全民都应得

到保险的原则，可以加入作为地区保险的国民健康

保险。政府管理的健康保险，交费率为8．4％，个人

看病时还要承担20一30％的医疗费，雇佣保险费为

参加者收入的1．1％。地区保险的国民健康保险由

管理此项保险的市、町、村视情况舀定费率，由参加

者每月定额交纳。目前，健康保险与以地区居民为对

象的。国民健康保险”一起成为支持日本国民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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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支柱。

2．商业医疗保险的介入。日本的社会医疗保险

虽然非常完善，但是毕竟不能对被保险人的费用进

行百分之百的补偿，这样就产生了对商业医疗保险

的需求。1986年4月，日本国内的2l家公司和在日

本的26家外国公司第一次同时对日本国民销售商

业医疗保险。至此，日本建立了以社会医疗保险为主

体，以商业医疗保险为补充的比较完备的医疗保障

体系。

二、日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成功原因剖析
· 日本的社会医疗保险已有70多年的历史，它的

举办和开展是相当成功的。其商业医疗保险虽然只

有短短的10年历史，但它的保险市场发展却非常迅

速，日趋成熟。除了日本经济的高度发达这个决定性

因素和前提条件外，它的成功还有以下几点关键原

因：

1．国家重视医疗保险事业。这可以从医疗保险

制度的多次立法及法案的不断修正中看出来。日本

的社会医疗保险一诞生就是建立在立法的基础上。

这说明El本政府非常重视医疗保险事业，将其提到

法律这个高度上，以保证其强制实施。El本的保险市

场分为二大块，一是人寿保险，二是一般性保险。医

疗保险属一般性保险。日本很重视保险事业的发展，

将保险与民生紧密联系起来。在保险的普及和宣传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一般险保险协会为中心．开

展了全国性保险宣传月活动，印发各种宣传手册，普

及保险知识，使国民把保险视为Et常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在这种大气候下，医疗保险也受到高度

重视。

2．树立“顾客至上”的思想，为顾客提供优质服

务。日本境内有62家一般险公司，基本上都开展医

疗保险业务。医疗保险相对于其它险种来说．赔付率

偏高，不仅要承受疾病、意外伤害等风险，还要承受

保户道德风险的考验，因此赔付率不稳定，难以预

测，业务开展困难较大，但同时市场竞争又非常激

烈。在竞争中，各家保险公司不是靠无限度地降低保

险费以争取保户，而是靠优质服务取胜。El本24家

保险公司均为日本一般性保险协会的会员，保险协

会内设有保险费率厘定委员会，各家保险公司的费

率原则上一律采用保险协会制定的统一费率。这样，

各保险公司只能靠热情周到的服务、及时赔款，为顾

客免费提供各种保险信息、改良或增加保险险种等

。办法争得保户，保险业的发展形成了有秩序的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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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

3．精细的内部管理。日本的各保险公司都非常

注重科学的经营管理、深入的市场调研、领导与职员

的经常性堵训，争先使用大型电脑等现代化设备，提

高效率，重视发挥代理网点的作用与积极性。这些无

疑是Et本医疗保险成功开展的内在因素。

4．良性的资金运作。从国际上看，凡是保险业

发达的国家，各商业性保险公司已不再单纯靠保费

的收支差额获取盈利．而主要是靠保费的各种投资

获取利润。从日本现实情况看，光靠保费收入是无法

维持一个公司正常经营的，必须用保户的保费进行

安全，有效的资金运用，如投资或经营房地产、贷款、

股票和证券的买卖等方式。这样，不仅搞活了保险业

务，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兰、日本医疗保险的困境及改革

从总体上看，日本的医疗保险，尤其是历史较长

的社会医疗保险是相当成功的．特别是，El本以

1958年的朝鲜战争为契机，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

迹，社会医疗保险得到充分发展，实现了“全民皆保

险”，保险面扩大，保障水平提高。但70年代石油危

机后，日本经济结克了飞速发展，进入稳定发展阶

段。这时，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医疗费用的上涨

及1975年制定的老年人免费医疗制度，更加重了财

政赤字。据厚生省的统计和预测，1981年、1990年、

2000年各年度，日本的国民医疗费用分别为18兆、

22兆和45兆日元，分别占国民收入的6．5％、7％和

9％．高保障及医疗费用的上涨，使政府负担愈来愈

重，已有阻碍经济增长的趋势。

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迫使政府重新审视“全

民皆保险”制度。

面对这些困难，Et本社会医疗保险主要从二方

面予以改革：一是逐渐扩大个人交费比例，二是社会

医疗保险商业化。这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1984年

起，被保险人也需负担一定的医疗费用，但比重很

小，只占一成，到80年代末，上升至二成．从社会医

疗保险的形成来说，它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人均收入

较低时，一旦疾病发生，花费超过大多数人的支付能

力。影响国民正常生活，因而国家采取计划的、强制

的形式来实施。但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会对社

会医疗保险提出更高要求，在国民平均金融资产超

过一千万日元的情况下，社会医疗保险的商业化成

为可能。此外，与计划经济相似，社会医疗保险规模

日益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限制。随着人VI高龄化，社



会医疗保险也遇到了类似于计划经济遇到的政府开 一个费率制定委员会，让国内的保险公司原则上执

支多、效率低的问题，这种情况也对社会医疗保险的 行统一费率。限制毫无根据地无限降低保费的作法，

商业化提出需求。所以，日本医疗保险费逐年开始调 使我们的保险公司在一个健全有序的环境中发展，

整。目前，个人在医疗保险中担负的费用比例已大大 让它们在竞争中靠优质服务赢得保户。

超过20％。再看日本老年人保健费用的负担情况， ．2．支付方式多样化。在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对

1990年这项开支由国家财政负担20％，地方负担 被保险人伤、病所作的支付只有一种方式，即。医疗

10％．其余70％由个人所缴的保险费负担。可见日 支付”，而在El本还包括“金钱支付”，这一点要比我

本社会医疗保险中国家支付比例逐渐减少，个人支 国完善、合理。在我国，被保险人一旦患病，只能获得

付保险费的比例逐渐增加．这种社会医疗保险商业 医疗给付，碍不到金钱补偿，这样极易造成长期伤、

化的趋势已很明显。 病患者生活上的困难。而在日本，在不能为被保险者

四、日本医疗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的伤、病疗养提供服务的情况下，保险机关可以每天

日本模式在其国内目前也面临重重困难。从总 支付平均日工资的60％作为伤病疗养费，即劳务报

体上看，它的商业医疗保险起步虽晚，但发展很快， 酬工资的给付代替了“疗养的给付”。这样健康保险

值得借鉴’两它的社会医疗保险却不适合在我国推 就发展成为不仅对伤、病治疗作出保障，且对伤、病

广，但发展到今天，已有70多年的历史，其内部的管 者疗养期间的生活作出保障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

理和运营是非常精细的，因此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 说，日本的社会健康保险要比我国完备得多。我国可

方。如El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法制化很值得我国学习。 以借鉴之，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出发，我国“金钱

我国从1951年开始推行社会医疗保险，改革开放后 支付”的标准可以定得低些，保障不足可以慢慢发

出现商业医疗保险，但我国第一部保险法是1995年 展，但一定要有“金钱支付”的意识、形式，以完善我

才颁布，不难看出差距。我国于1991年10月成立了’ 国的社会医疗保险。

《保险法》起草委员会，经过近4年的努力，我国第一8．发挥保险的金融职能。重视资金运用，提高

部《保险法》于1995年6月30日在人大常委会八届 经济效益。El本各保险公司所以有雄厚的资金和持

十四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已正式颁布，并于1995年 续增长的收益，关键在于他们十分重视资金运用和

10月1日起实施。但一部《保险法》的颁布，绝不意 经营管理。我国应吸收日本的成功经验，保费收上来

味着保险业法制化的结束。我们应该借鉴日本不断 之后，如何用其投资，使其安全增值，还有待研究和

制定法律，又不断修正的作法，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环 实践。 (作者工作单位：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

境的变化。《保险法》颁布后，还应制定一些与其配套

的实施细则与规定，以便改善我国保险市场的法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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